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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15日，日内瓦 

  

文号： CL-23/2  致： 国际电联成员国 

抄送： 区域电信组织（RTO） 联系人： Béatrice Pluchon女士  

电子邮件： gbs@itu.int  

   

事由： 提名2023-2026年期间/周期理事会工作组及专家组正副主席职位候选人 

尊敬先生/女士： 

在2022年10月14日于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理事会非常会议期间，理事会同意将理事会工作组

（CWG）和专家组（EG）正副主席的任命工作推迟至理事会2023年会议（2023年7月11日至21日）。 

为在理事会之前进行磋商，我请贵主管部门确认提交理事会非常会议并可通过

https://www.itu.int/en/council/Pages/Chairs-Vice-Chairs-2022-2026.aspx查阅的正副主席职位候选人，或根

据全权代表会议第11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理事会第1333号决议（见本文附

件）为理事会下列工作组和专家组提名新的候选人： 

• 理事会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工作组 

• 理事会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 

• 理事会保护上网儿童工作组 

• 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 

• 理事会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工作组 

• 理事会第482号决定资料处理收费表专家组（有待理事会2023年会议创建） 

• 有关《国际电信规则》（ITRs）的专家组 

如果候选人的全名和重点说明其资格（如理事会第1333号决议所述）的生平简介信息尚未在上

述网页发布，请于2023年3月31日前发送电子邮件至gbs@itu.int。已收到的所有候选人名单将按原样

公布在理事会网站上。 

请注意，理事会工作组主席和副主席将没有资格接受国际电联的经济帮助。 

候选人本人及其提名主管部门，应保证能够在2026年下届全权代表大会之前，为其履行主席和

副主席职责付出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非常期待收到贵方的提名。 

顺致敬意！ 

（原件已签） 

秘书长 

多琳·伯格丹-马丁 

附件：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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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第11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理事会工作组的成立和管理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 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提出的国际电联的宗旨； 

b) 《组织法》第7条指出，国际电联理事会代表全权代表大会行事； 

c) 《组织法》第10条指出，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理事会须作为国际电联的管理

机构在全权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限内代行其责； 

d) 有关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修订版）为国际电联确定了关键问题、总体目标、战略和工作重点； 

e) 理事会为拟定有关其活动的建议，成立了若干理事会工作组（CWG）； 

f) 本届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2，旨在减少支出措施，

尤其包括将CWG的数量减少到绝对最少的必要限度，并且尽可能减少理事会工作组面对面会

议的次数和会期； 

g) 有关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工作、促进性别平等并通过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赋

予妇女和年轻女性权力的本届大会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进一步考虑到 

a) 理事会及其CWG的现行时间安排给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资源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b) 对国际电联活动需求的持续增长，而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供的资源有限； 

c) 迫切需要寻求实现内部成本合理化、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率的创新型方法， 

认识到 

理事会一贯任命能力强且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担任 CWG 的领导职务，但仍有必要进一步

促进和加强公平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 

做出决定 

1 成立、继续或终止理事会工作组的决定由全权代表大会做出或酌情由理事会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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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事会须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或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

版）1中确定的解决关键问题、实现总体目标、落实战略和工作重点，做出成立工作组的决

定； 

3 理事会须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决定工作组的职责和工作程序； 

4 理事会须在顾及全权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情况下，审查CWG的活动，包括其履行职

责的进展情况； 

5 根据上述做出决定4所开展的审查结果并按照适用的全权代表大会相关决定，理事会

须酌情： 

i) 保留、终止或成立CWG；以及 

ii) 修改或确立CWG的职责范围（ToR）； 

6 理事会须决定各工作组的领导团队，同时顾及上述认识到一节的内容，以便尤其促

进和加强公平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 

7 理事会在根据上述做出决定3成立CWG并确定其ToR时，须避免在CWG的活动之间以

及CWG与国际电联各部门的研究组、顾问组和其它组的活动之间发生重叠； 

8 CWG正副主席可连任两届，任期为连续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而且在一个

CWG内的工作时段不计入另一个CWG的工作时段，并须采取措施以保证CWG的主席和副主席

之间有一定的延续性； 

9 如果一个CWG的主席无法完成任期，则通常须从该CWG的现任副主席中任命一位新

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余下部分”任期不计入后续任命的任期； 

10 理事会须尽可能合并现有的CWG，以减少工作组的数量并减少其会议的次数和压缩

会期，目的在于避免工作重复、尽量减少预算影响； 

11 理事会须尽可能将CWG的会议纳入理事会年会的议程和时间分配方案； 

12 若无法实现上述做出决定11，则不同CWG的会议须在同一地点召开，以方便集中安

排顺序召开会议或接续召开会议； 

13 CWG会议不得在国际电联的主要大会和全会期间或部门顾问组会议期间举行； 

14 理事会须在全权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其例行会议上，审议CWG的四年期报告并且针

对在下一周期保留、修改、终止或成立CWG的必要性向全权代表大会提出建议。 

  

 
1 顾及全权代表大会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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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第1333号决议（理事会2011年会议，理事会2016年会议最后一次修正） 

成立、管理和终止理事会工作组的指导原则 

理事会， 

考虑到 

a) 根据《组织法》第7和10条的规定，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理事会作为国际电联

的管理机构在全权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限内代行其职权； 

b) 有关成立和管理理事会工作组的第11号决定（2014年，釜山，修订版），其中明确

了理事会工作组成立和开展工作的主要原则； 

c) 关于减少开支，尤其是应将理事会工作组（CWG）的数量减少到绝对必要程度并尽

可能减少理事会工作组面对面会议次数和会期的第5号决定（2014年，釜山，修订版）附件

2； 

d) 理事会2015年会议第584号决定明确了有关CWG正副主席的任命和任期的原则； 

e) 关于研究组和顾问组正副主席的任命和最长任期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

第35号决议（2012年，迪拜，修订版）、ITU-R第15-5号决议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

第61号决议（2014年，迪拜，修订版）， 

做出决议 

1 理事会工作组（CWG）须研究解决国际电联战略和财务规划以及全权代表大会和理

事会决定所明确的问题、目标、战略和优先工作，并向理事会提出由其审议的建议和意见； 

2 在成立理事会工作组时，须明确CWG的职责范围（ToR），并杜绝与其它CWG工作的

重复与重叠；可酌情为应对不断变化的要求修订ToR； 

3 应在第11号决定（2014年，釜山，修订版）规定和附件1的程序指导下进行每一CWG

主席和至少两名副主席的任命工作，包括提供附件2所阐明的信息； 

4 CWG正副主席的任期不应超过连续两届全权代表大会的间隔；在一个CWG内的任期

不被计入在另一个CWG中的任期；应采取步骤实现CWG主席与副主席之间的接任； 

5 CWG有必要在理事会预算分配的范围内，以切实有效的方法计划和进行会议；通常

一个CWG每年应举行一次会议且最多不超过两次会议；还应酌情将一次CWG会议纳入理事会

年会的时间分配方案；必要和可行时还应计划举行电子会议； 

6 CWG应尽可能以电子手段和工作方法推进其活动； 

7 应在工作组职责框架范围内任务完成后或按照理事会和/或全权代表大会的其它决

定，包括第11号决定（2014年，釜山，修订版），终止C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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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出决议 

1 应持续研究CWG的数量和职责范围，重点根据本决议和不断变化的要求对现有工作

组进行必要修改， 

责成秘书长 

1 向每一届全权代表大会和每一届理事会会议提交每一CWG正副主席及其任期和所代

表区域的表格； 

2 确保各CWG网站统一一致，内容至少包括工作组的职责范围、目标、人员构成、正

副主席、秘书处、主要决定和决议以及CWG的文件和报告。 
  



– 6  – 

 

（第1333号决议）附件1 

任命理事会工作组正副主席的程序 

1 在全权代表大会或理事会做出成立理事会工作组的决定后，秘书长将与成员国磋

商，制定并在理事会网页上发布每一工作组正副主席候选人名单及其个人资料。1 

2 须在相应理事会会议（紧接全权代表大会之后的理事会会议或做出成立CWG的理事

会会议）上做出任命决定，同时考虑到候选人的能力并需尽可能促进实现平等地域分配和性

别平衡。 

3 如果某一CWG主席无法继续从事工作，则按照惯例从该CWG的现有副主席中任命一

位新的主席；其“部分”任期不被计入下一次任期之中。 

 
 

（第1333号决议）附件2 

正副主席的资格 

在任命正副主席时，亦须特别考虑到下列有关能力和资格的资料： 

– 在相应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 在国际电联会议和其他政府间组织方面的经验； 

– 管理技能； 

– 立即开始履新并在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或CWG终止之前继续工作的能力； 

– 接任计划。 

秘书长发布的个人履历资料中应特别包含上述资格。 
 

______________ 

 
1  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使用工作组正副主席的任命通过语言组进行，其任期由理事会在考虑到相
应语言组的建议的情况下加以确定。 


